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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21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0日-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15:00至4月21日15:00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代表股份

564,550,6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580%。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股份564,547,7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577%。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3％。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股份14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3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64,46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

8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44.7067%；反对8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55.2933%；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0股；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0股；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0股；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0股；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2,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4,548,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

0股；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同意1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98.6514%；反对0股；弃权2,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东所持股份的1.348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2015年在任的独立董事王雪华、叶祖光、张维、季绍良和2015年离

任的独立董事刘保延向大会递交了书面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王雪华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

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以岭药业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关于增加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我公司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泰金石公司”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6年4月26日起大泰金石公司开始办理我

公司所管理的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05)、九

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97)、九泰天宝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892；C类002028）、九泰锐智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8101）、九泰锐富事件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168102）、九泰日添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1842；B类001843）的销售业

务并参与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在大泰金石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关于基金的具体信息可参见《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 如有变化

则以大泰金石公司公告为准。

一、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6年4月26日起，投资者通过大泰金石公司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

制，具体折扣费率以大泰金石公司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我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可享受

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

归各销售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各销售机构的有

关公告。

2、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下限以我公司及大

泰金石公司的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我公司所管理某只开放式

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我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

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8-2266

网址：www.dtfunds.com

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628-0606

网站：www.jtamc.com

四、风险提示

我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我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

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

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关于增加湘财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我公司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与湘财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财证券公司”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6年4月26日起湘财证券公司开始办理我

公司所管理的九泰久盛量化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97)、九泰

锐智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8101）的销售业务并参与其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在湘财证券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关于基金的具体信息可参见《基金合同》及相关公告。 如有变

化则以湘财证券公司公告为准。

一、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6年4月26日起，投资者通过湘财证券公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申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湘财证券公司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我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二、重要提示

1、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

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2、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

扣款成功，可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具体费率优惠情况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费率

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销售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各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下

限以我公司及湘财证券公司的业务规则为准。

4、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我公司所管理某只开放式

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我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

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湘财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551

网址：www.xcsc.com

2.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0606

网站：www.jtamc.com

四、风险提示

我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我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

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

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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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影城（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五楼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0,432,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6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董浩

然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2、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3、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5、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6、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7、 议案名称：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务合作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0,896 99.9877 1,300 0.0106 210 0.0017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申请2016年度8亿元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432,196 99.9999 0 0.0000 210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0

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12,232,196 99.9983 0 0.0000 210 0.0017

6.0

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2,232,196 99.9983 0 0.0000 210 0.0017

7.0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金融服

务合作关联交易的议案

12,230,896 99.9877 1,300 0.0106 210 0.0017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朱玉婷、张杨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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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1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0日—2016年4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

20日15:00至2016年4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股份138,975,62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40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 代表股份9,492,8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0％；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代理人共11名，代表股份9,943,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券商列席

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2、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3、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4、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5、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6、审议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19,7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反对票5700股；弃权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9,895,1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

反对5,700股；弃权43,000股。

7、审议关于公司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8、审议关于修正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考核指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10、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48,421,48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反对票4,000股；弃权43,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9.89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反对4,000股；弃权43,000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王雪莲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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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 2016�年 4月 22日

停牌一天。

2、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月 25�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酒

鬼”变更为“酒鬼酒” ，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公司2013年、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7日起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酒鬼酒” 变更为“*ST酒鬼” ，股票交易日涨

跌幅度限制为5%。

二、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2015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

审计报告，本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74,226,652.1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69,586.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涉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0条规定，公司于2016年4月6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

案》，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申请。

三、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2015年，公司围绕“精耕湖南市场、创新营销模式、打造重点产品、控制成本费用、加强

队伍建设”等五个重点展开各项工作，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实现

大幅增长，为公司走出低谷、走向稳定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

1、立足本土市场，湖南根据地市场基础地位得到加强。

坚持“省内重点做” 与“省外做重点” 的市场方针,集中优势资源，巩固湖南根据地市

场的基础地位，巩固“大湘西” 和“长株潭” 本土核心市场的战略地位，巩固酒鬼酒“湘酒

第一品牌”的领导地位。 2015年湖南市场销售较上年实现大幅增长。

2、创新营销模式，核心单品销售收入实现较大突破。

巩固了“50度酒鬼酒” 品牌联盟大平台；构建了“红坛酒鬼酒” 全省战略联盟；深化了

“内参酒” 平台商与直营商相结合模式，并整合高端团购优质资源，促进“内参酒” 省外突

破。全年三个核心支柱单品“内参酒” 、“50度酒鬼酒” 、“红坛酒鬼酒”价稳量升，在湖南市

场销量实现较大增长。

3、加强预算管理，生产成本及期间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精简优化员工队伍、岗位结构和组织机构，公司职能部门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通

过深入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危机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

及期间费用，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较上年大幅下降，提升了整体利润率，优化了资产结构。

4、推进工程建设，酒鬼酒工业园配套项目基本竣工。

公司“锅炉房改扩建” 工程、“配套仓储物流区” 工程、“污水处理站技改工程” 、“露

天储酒罐工程” 等项目建设全面完成。

5、巩固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及包装质量稳中有升。

继续加强“四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完善馥郁香型酒鬼酒内在质量。

四、关于对2015�年年度报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于2016年4月8日披露了2015年年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

达的关于本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问询函（【2016】第55号、第64号）中所列的问题和意见，

公司进行了回复说明，并于2016年4月21日披露了《关于对2015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情况

2016年4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本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

申请。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4月22日停

牌一天，2016�年 4月 25�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简称自 2016�年 4月 25�日开市起由

“*ST酒鬼” 变更为“酒鬼酒” ，证券代码 000799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1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 21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6-04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5年12月11日和2015年12

月28日召开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和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新疆中

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泰昌实业”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担保”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公司与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纺织” ）、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投资”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固零部件”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

纱业”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公司与新疆

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世纪宝伦”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恒昌” ）、乌鲁木齐鑫汇鑫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汇鑫”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和

聚丰” ）、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坤物流”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新

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中约定：若中泰化学股票在本次交易的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

价格及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议案以及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签

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者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交

易所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3月23日，公司本次重组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委员会2016年第20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无条件审核通过。 2016年4月12日， 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公

司总股本1,390,239,0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

2016年4月14日，公司公告了《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4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21日。

2016年4月15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788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鉴于公司实施了上述利润

分配事项， 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如下调

整：

1、本次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方式为：

假设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息，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计算结

果采取进位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派息：P1＝P0－D；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7.30元/股（7.30元/股=原

发行价格7.32元/股-每股派息0.02元）； 配套融资经调整后的股票发行底价为：7.30元/股

（7.30元/股=原发行价格7.32元/股-每股派息0.02元）。

2、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7.30元/股， 募集配套融资发行价格7.30元/股计

算，中泰化学本次发行股份的合计数量预计为757,243,532股。 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3,313,234 203,870,25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853,446 74,055,785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06,510 13,744,062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1,422,092 11,453,385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18,364,919 18,415,234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19,820,806 19,875,110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12,883,524 12,918,821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955,202 4,968,778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3,964,161 3,975,022

刘金国 3,964,161 3,975,022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2,973,121 2,981,267

小计 378,125,380 379,161,340

募集配套资金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不超过9

名特定投资者

377,049,180 378,082,192

合计 755,174,560 757,243,532

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签署的《股份认购合

同》约定：中泰集团同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数的不低于10%，在前述范围

内，最终认购数量由中泰集团和公司董事会协商确定。 因此，根据调整后的发行底价，在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泰集团拟认购不低于10%，即不低于37,808,219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1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6年4

月21日下午2:30在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4月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6年4月20日15:00至2016年4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日贵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352,460,9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81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9,953,3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541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07,58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7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2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2,507,58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76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二○一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076,680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5%；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65,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表决结果：同意12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反对1,218,

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弃权1,165,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二）《二○一五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076,680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5%；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65,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三）《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350,076,680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5%；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65,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四）《201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78,887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78,8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128％。

（五）《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350,473,168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0%；

1,237,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0%；750,80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19,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286％；反对1,237,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3303％；弃权750,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9412％。

（六）《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076,680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5%；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65,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七）《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78,887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78,8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0128％。

（八）《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350,076,680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5%；

1,218,701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1,165,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反对1,218,701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6005％；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九）《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配股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380,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1,017,2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380,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0449％； 弃权1,017,2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17,2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5684％。

（十）逐项审议通过《2016年配股发行方案》。

本次配股发行方案具体如下：

1、配售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2、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3、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4、配售对象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5、配售时间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84,289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5%；13,299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84,28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830％；弃权13,2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03％。

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7、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8、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9、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2,397,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2%；0股弃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2,397,58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弃权0股。

（十一）《关于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75,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0%；1,121,688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75,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816％； 弃权1,121,6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21,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317％。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33,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1,164,588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33,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08％； 弃权1,164,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4,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4426％。

（十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32,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1,165,588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3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1309％；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十四）《关于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其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50,063,381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8%；

1,232,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1,165,588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3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1309％；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十五）《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0,663,323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14%；

1,232,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9%；1,165,588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867％；反对1,232,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1309％； 弃权1,165,588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6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8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何光红律师、王俐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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